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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法治环境 共享和谐生态

华夏银行总行个人业务部总经理

王耀增

国务院近期颁发 《关于加强金融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首

次从国家治理角度对金融消费者权益

保护工作提出了体系建设的整体要

求， 对金融业落实十八大以来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依法治国和确

立五大发展理念的总体布局要求具有

重要意义。 认真贯彻指导意见要求，银

行业金融机构要深刻理解意见所蕴含

的改革精神、治理原则和发展理念，遵

循金融服务社会公众和服务实体经济

的本源， 找准作为金融产品和金融服

务提供者的角色定位， 加强金融消费

者权益保护的行动自觉， 积极创建和

维护公平和有效率的金融生态， 为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总目标担当起银行

业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

一、消费者权益

保护的法治精神

（一）国际经验

作为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金融治理

的重要成果， 注重和加强金融消费者权

益保护的法治建设和法律调整， 已经成

为全球金融监管和金融治理的普遍共

识。作为这一问题的标志事件，美国政府

奥巴马总统签署的 《多德一弗兰克华尔

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

2010

年

7

月

21

日）中，就包含了在强化系统性金融风

险监管体系建设中加强金融产品消费者

权益保护的内容。 法案的生效促成了美

国政府消费者金融保护署的设立。

美国这一立法行为集中反映了金

融危机后政府监管当局对于金融创新

与金融监管的辩证逻辑和理性回归，在

全球范围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它标志着

致力于维护市场体系和发挥市场效率

的宏观审慎监管，必须更加注重维护金

融体系安全和保护消费者市场权益。

2011

年

6

月，英国政府发布《金融监管

新方法：改革蓝图》白皮书，声明对英国

金融监管体制做全面改革，包括改革监

管机构、培育竞争市场、控制系统风险、

增强消费者保护以及加强国际和欧洲

的监管合作。随后英国政府设立了金融

行为监管局 （

Financial Conduct Au－

thority, FCA

），负责监管金融机构的业

务行为，促进金融市场竞争并保护消费

者。 世界银行

2012

年

6

月也出台了涵

盖银行、证券、保险、非银行信贷机构

的 《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良好经验》，为

各国开展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提供了

参考。 世行报告提出要重视和加强金

融消费者保护顶层设计， 加强信息披

露和现场检查评估。 报告提出要延伸

金融消费者保护前后两端的工作，既

要强调事先的纠纷预防 （金融知识教

育机制）， 也要关注事后的权利救济

（争端解决机制）； 要优化金融消费者

保护市场环境， 加大金融机构对消费

者保护的义务和责任。

（二）我国实践

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一

直处于不断补充、 修改和完善过程当

中。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

议通过关于修改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的决定 （

2013

年

10

月

25

日），

2014

年

3

月

15

日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共

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开始实施。 我

国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向前迈出了重

大一步。新消法在立法原则上与国际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治精神实现了全面接

轨，譬如个人信息保护、网络购物、公益

诉讼、惩罚性赔偿等涉及消费者权益保

护方面问题的法律原则，就突出强调了

消费者权利，弥补了原有法律法规在保

障消费者权益方面调整作用不全的缺

陷。这部法律的出台对包括银行体系在

内我国金融体系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提出了更高要求。 因此，在国际国内法

制环境不断完善的背景下， 从

2012

年

起，一行三会先后成立了消费者权益保

护局，陆续制定出台了金融消费者权益

保护工作指引和指导意见，形成并不断

完善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

统一监督体系。

（三）治理原则

从国际经验到我国实践，金融消费

者权益保护工作体系的形成包括四个

层面的工作内容：第一是通过国家立法

明确国家对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监

管目标和监管职责；第二是通过金融体系

自我重构，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的制度建设；第三是通过金融监督机构的

功能监管督促和引导金融机构履行保护

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工作职责；第四是通过

积极合作借鉴和转化国际社会金融消费

者权益保护工作的经验成果。此次国务院

指导意见的颁布，就是结合了我国金融消

费者权益保护现状，借鉴吸收了国际社会

的治理经验，法治脉络清晰，监管方向明

确，指导意义深远。 其最大的理论和实践

成果是， 以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

中、五中全会精神为指导，认真落实党中

央和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市场化和法治

化原则， 坚持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相结

合，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监管机

制和保障机制，规范金融机构行为，培育

公平竞争和诚信的市场环境，切实保护金

融消费者合法权益，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

险，促进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消费者权益

保护的系统工程

国务院指导意见从宏观的和系统的

层面上对构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

体系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对金融管理部

门、金融机构和金融相关组织提出了不同

的要求。 对金融管理部门，要求按照职责

分工，密切配合，切实做好金融消费者权

益保护工作；明确金融管理部门和地方人

民政府要加强合作，探索建立中央和地方

人民政府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协调机制。

对金融机构，要求遵循平等自愿、诚实守

信等原则，充分尊重并自觉保障金融消费

者的财产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

平交易权、依法求偿权、受教育权、受尊重

权、信息安全权等基本权利，依法、合规开

展经营活动。 对金融领域相关组织，要求

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金融消费者权益

保护工作； 协助金融消费者依法维权，推

动金融知识普及，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上述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系统架构

中， 国务院指导意见针对当前我国金融消

费领域侵权与纠纷现象， 特别突出地强调

了对金融机构的要求。 明确金融机构必须

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八项权利， 重点描述了

各项权利的具体解释和执行标准， 提出了

金融机构在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售前、 售中

和售后等环节的工作要求， 体现了指导意

见的原则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上位法精神的

一致性。 例如，针对目前市场上频发的存款

失踪、银行卡盗刷等现象，指导意见明确金

融机构要依法保障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

产品和接受金融服务过程中的财产安全，

采取严格内控措施和科学监控手段。

随着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加快， 金融

消费者存在着金融知识不足、 防范意识缺

乏等客观情况。 为此，指导意见要求金融机

构必须强化金融知识普及活动，广泛、持续

地开展金融消费者教育， 帮助金融消费者

提高自我认知和自我保护能力。 在提供金

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过程中， 金融机构要

充分揭示产品的内在风险属性， 不得采取

隐瞒和误导消费者的销售行为， 不得采取

捆绑搭售等违反消费者真实购买意愿的销

售策略， 严格自觉地保护消费者的公平议

价权利。 当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等发生

购买纠纷或者消费者权益受到侵权的时

候， 指导意见也明确了做为国家支持和保

护消费者依法维权、依法求偿的权利。

三、消费者权益

保护的实践做法

（一）监管实践

加强体制建设，保障工作落地。 我国

处在金融创新高速发展的时代。为了推进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发展，保障金融

消费者权利实现，指导意见要求金融管理

机构必须从法律规章、监督管理、工作机

制、公平竞争四个方面推进监管体系建设

和监管方法的形成。

强权工作机制，发挥协同效应。构建良

性的金融生态环境， 需要社会多方的共同

努力，各司其责，有关部门和地方人民政府

要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积极支持和配合金融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打造“协同共治”为

根基的金融保障体制， 指导意见从多维度

对全社会进行号召，提出了六项机制。 分别

是全方位、 多领域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工作保障机制，重大突发事件协作机制，金

融知识普及长效机制， 金融消费纠纷多元

化解决机制，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以政

府为主导、 社会广泛参与的金融发展环境

优化机制， 为全面推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

护环境评估工作， 为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

权益创造良好金融发展环境。

（二）商业银行实践

按照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要求，华夏

银行在落实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方

面进行积极探索，补充形成了结合我行实

际的工作体系和工作流程。

1、建立工作体系，落实责任主体。

强化顶层设计，落实主体责任。 从保

护银行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出发，在公司

章程中增加了战略委员会消费者权益保

护工作的责任，强化顶层设计，完善公司

治理。 董事会批准的《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建设方案》，明

确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思想、工

作原则、战略目标、工作体系和组织实施

要求，将消费者权益保护纳入到华夏银行

经营发展战略层面进行管理。

加强组织建设，完善体系运转。

2013

年，华夏银行成立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委

员会，全面负责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规划制

定、政策修订、信息归集、统计分析、对外

宣传、监督协调等工作，为消费者权益保

护工作提供组织保障。推行“预防为先”的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机制，从保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实际出发，建立《华夏银行消费

者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华夏银行个

人金融信息保护工作管理办法》， 修订相

关管理制度，保证消费者权益保护要求在

产品、流程、渠道、服务等不同层面、不同

环节得到落实，保障全行消费者权益保护

工作正常运行。

加强综合治理，提升企业文化。 将金

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要求纳入《华夏银行企

业文化理念纲要》。 “依法、公平、维护”是

华夏服务的保障，从保护消费者切身利益

出发，以完善我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体

系为主旨，不断改进我行服务质量、积极

践行向消费者公开交易信息的义务，履行

公平对待消费者的责任，消费者权益保护

充分融入华夏企业文化体系。

2、强化公众教育，持续开展活动。

全行将消费者权益保护纳入社会责

任管理体系。 围绕金融服务京津冀协同发

展、自贸区金融体系建设、“第二银行”服务

体系建设、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经营网点转

型、社区普惠金融、养老普惠金融、绿色金

融等华夏服务品牌建设， 全面深化服务内

涵，践行社会责任。

2013

年以来， 全行组织开展各类金

融知识普及教育活动， 除了根据人民银

行、银监会、银行业协会统一开展“金融知

识普及月”、“金融知识进万家”和“金融知

识万里行”等活动外，我行还根据市场变

化和消费者需求，组织开展了存款保险制

度、打击非法买卖银行卡、加强国家网络

信息安全宣传、人民币反假、打击非法集

资等多项主题活动。利用门户网站、短信、

微信、微博、微刊、电子海报、

LED

广告、公

益广告等媒体形式开展宣传。主动开展进

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村镇、进商户、进

商圈、进养老院等主动宣传活动，通过举

办文艺汇演、知识讲座、文娱健身等活动，

全面开展金融知识宣传和消费者权益保

护的教育工作。

3、规范服务流程，保障工作落地。

为保证消费者权益保护融入业务管

理和业务办理全流程， 全行明确要求个业

务条线必须是把消费者权益保护要求落实

到产品和服务的设计开发、定价管理、协议

制定、审批准入、营销推介、售后管理、投诉

反馈、应急处置等各业务环节，全面维护消

费者的合法权益。 为维护理财客户合法权

益， 全行率先推行了一系列规范厅堂销售

行为管理的措施要求： 对有权销售本行及

代理类产品的理财经理进行厅堂公示；对

本行及代销产品进行厅堂和网站同步公

示； 严格个人理财服务专区管理和理财产

品专区销售要求； 加快建设和完善销售流

程监控设备， 加速推进理财及代理产品录

音录像工程等等。

未来，华夏银行将坚持以人为本、服务

至上、社会责任的价值取向，以服务实体经

济和社会公众发展为根本， 严格践行金融

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行为准则， 积极完善

工作机制， 全力推进华夏银行中小企业服

务战略实施、全力打造第二银行服务体系，

全力建设华夏服务品牌， 切实保护金融消

费者权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金融

业持续健康发展。 （CIS）

2015年公司债发行量翻倍企业债锐减五成

银行间与交易所债市竞争升级

证券时报记者 杨庆婉

2015

年债券市场可圈可点，公司

债是不可缺席的一员。

近日， 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明确

了明年发展资本市场的五项重点工

作，第五项便是：大力发展债券市场，

加强债券市场的监管协调， 加大银行

间、交易所两个市场的互联互通，最终

目的是要形成统一的债券市场。

公司债作为交易所挂牌的债券，

2015

年在证监会新政的推动下， 发行

数量达到

1219

只，比去年增长

111%

。

相比之下， 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的企业

债数量减少了

49%

。 这倒逼发改委放

松企业债发行，进一步扩容发行主体。

银行间与交易所债券市场竞争升级。

企业债减半公司债翻倍

2015

年债券市场发行总规模累计

达

56

万亿。 然而，债券市场依然长期分

割，目前分为银行间和交易所两个市场。

银行间市场发行品种较多， 包括

国债、政策性金融债、企业债、短融、超

短融、中票等。 其中，企业债由国家发

改委负责审批，短融、中票等由中国人

民银行下的交易商协会负责审批注

册。公司债则由证监会负责审批，在证

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目前， 银行间市场仍是债券市场

主力中的主力， 其债券余额占债市总

量的

80%

以上，交易所市场交易曾十

分凋敝。今年证监会出台新规，将原有

的公司债和中小企业私募债， 转变成

可由公众投资者投资的大公募、 只能

由合格投资者投资的小公募债和定向

发行的私募债；同时，取消公司债只能

由上市公司发行的限制， 扩大发行主

体，并显著加快审批流程。

数据显示，截至

12

月

25

日，同业存

单、短期融资券、地方政府债和公司债券

发行明显超出去年。 其中，公司债今年发

行数量达到

1219

只， 比去年增加

641

只，发行数量翻倍。 企业债今年一共发行

298

只，比去年减少

286

只，减少

49%

。

发改委也对企业债发行放松报

审、核准环节，发行主体进一步扩容，

今年

10

月份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

企业债券市场化方向改革有关工作意

见》，旨在鼓励企业发债融资，用于重

点领域和项目建设。

民生固收李奇霖认为，“促投资、稳

增长”是国家发改委企业债新政的主基

调，但受到存量债务和企业转型压力限

制，城投平台投资意愿低落，政策上的

放松只能是“鼓励”，难以实际“推动”。

公司债发行

长城证券匹敌中信

证监会公司债新政之后， 各大券

商纷纷在公司债发力。 一贯在债券发

行上占据龙头地位的中信证券也遇到

了可与比肩的对手。

数据显示， 今年公司债承销数量最

多的券商是长城证券，达到

33

只，超越

中信证券的

26

只。 但是，其累计

89.5

亿

的承销金额仍低于中信证券的

104.6

亿

元。 排名前十的还有太平洋证券、中山证

券、国信证券、西部证券、东吴证券、中信

建投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和华融证券。

今年A股股权融资1.23万亿 中信证券成承销双料冠军

取得承销保荐费前五的分别是中信证券、国信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广发证券和招商证券

证券时报记者 李东亮

A

股大幅震荡的

2015

年即将过去。

证券时报记者统计，

A

股今年首发、增发

和配股合计为实体经济输血

1.23

万亿，

保荐机构合计赚得

137.6

亿承销与保荐

费。 其中，中信证券成为唯一一家股权

融资承销保荐费过

10

亿的券商。

同时，证券业还承销了

2.92

万亿

公司债、企业债等各类债券，中信证券

以

3343.43

亿元的总承销额， 遥遥领

先其他券商。 此外，截至

12

月

21

日，

今年已公布的涉及中国企业的并购交

易总额达

7263

亿美元， 同比增逾六

成，再创历史新高。

输血实体经济过万亿

据证券时报记者统计， 扣除各项

发行费用后，今年

A

股股权实际融资

合计达

1.23

万亿。 其中，企业首发实

际融资

1470.9

亿元，上市公司定向增

发实际融资

10777.78

亿元，上市公司

配股实际融资

34.38

亿元。

与去年相比，总实际融资规模、首

发融资规模和定向增发均大幅上涨，

同比增长分别达到

63.88%

、

139.85%

和

59.90%

。 不过，本已渐成鸡肋融资

方式的配股在今年更是出现较大幅度

的下降，缩水

75.79%

。

中信证券成为今年股权融资承销

市场最大赢家， 所承销的总融资额达

813.7

亿元，取得承销保荐费

10.28

亿

元， 成为今年股权融资市场承销保荐

费唯一过

10

亿的券商。

今年首发、 增发和配股等股权融

资承销金额前五的券商分别是中信证

券、国泰君安证券、中信建投证券、招

商证券、西南证券；取得承销保荐费前

五的券商分别是中信证券、国信证券、

国泰君安证券、广发证券和招商证券。

不过，如果按照首发、定向增发和

配股的合计数量排序， 位次即变化明

显， 排名前五的券商分别变为申万宏

源证券、广发证券、中泰证券、国信证

券和中信建投证券。

债券承销逼近3万亿

据记者统计， 今年以来证券业承

销的各类债券工具规模达

2.92

万亿，

较去年同比增长

46%

，逼近

3

万亿。

这些债券工具包括企业债、 公司

债、短期中票、金融债、可转债、政府支

持机构债、地方政府债、资产支持证券

和定向工具， 今年被券商承销的金额

分别达

6939.98

亿元、

1366.93

亿元、

1065.95

亿元、

4979.08

亿元、

320.98

亿

元、

1500

亿元、

15.71

亿元、

3093.1

亿

元和

638.91

亿元。

债券承销总额方面， 中信证券以

3343.43

亿元遥遥领先， 市场份额达

16.72%

。 国开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

泰君安证券和中金公司分列二、 三、

四、 五位， 各类债券承销金额分别达

1844.27

亿元、

1245.49

亿元、

1077.61

亿

元和

996.66

亿元。

并购交易同比增逾六成

汤森路透日前提供的数据显示，截

至

12

月

21

日，纳入该机构统计的案例

数据显示，

2015

年全年已公布的涉及中

国企业的并购交易总额同比增长

60.7%

至

7263

亿美元，再次创下新高。

汤森路透还称， 在中国企业借壳

上市的风潮推动下， 反向收购交易总

额升至

590

亿美元的历史高点， 同比

增长

27.1%

。 中国企业境外并购总额

升至

1022

亿美元的历史新纪录，同比

增长

88.6%

。

汤森路透表示，截至

12

月

21

日，

私募股权参与投资的中国企业并购交

易额达

421

亿美元， 同比增长

9.8%

。

其中，高科技行业为主要并购标的，交

易总额同比增长

225.6%

至

250

亿美

元，占据

59.4%

的市场份额。这一增长

主要由包括红杉资本、中信证券、周鸿

祎、 金砖资本及华兴资本组成的投资

集团对奇虎

360

高达

103

亿美元的并

购交易促成。


